關於「學門外委員」
王汎森 (國科會人文處處長)

　　今年的獎勵費審查已經告一個段落，在這裡有必要對今年審查過程中的一些改變作一個說明。

　　首先是未正式發表的會議論文是否可以作為代表作的問題。在去年人文處的諮議會議中對「已發表」的定義已作了相當清楚的決定，即作品是已經正式出版，或已有文件證明該著作已經通過審查、被正式接受、並將出版者。在今年獎勵審查過程中，仍有若干申請案在這方面有所疑義，我們授權請學門複審會討論決定，希望在明年的獎勵案申請中，不再有疑義的案件。

　　在今年獎勵費審查時，我們嚐試在學門最後的複審會議中，增加一名「學門外委員」，請一位不屬於該學門而態度公正、具有聲望的學者參與會議，他的任務是不從事任何實質的發言，只作為一個過程的觀察者，在必要時提出意見，在遇到疑難時作為仲裁者，並對審查過程是否有偏頗或瑕疵提出疑義，在複審會議結束之後，學門外委員會將該複審會議進行的過程與處長作一個討論。目前人文處已在四個學門中試行這一項新措施，效果相當不錯，我要藉此機會向他們四位表達誠摯的謝忱。除「學門外委員」，我們還有幾點修正作法：

　　第一，修正獎勵案審查評分表。人文處獎勵案的評分表經過多次修改，不過仍有不少學者認為原審查表有改善的空間。這一次我們在徵詢各方意見之後，對評分的項目及配分的標準加以改變，新審查表簡化了計分方式及評量的項目，同時對於原創性及學術價值方面加重計分，希望突顯對這兩方面的重視。

　　第二，在評審制度上，我們也一直在尋思一些更為嚴謹公正的辦法。在觀察了整個審查制度之後，我們必需承認，初審是最重要的一關，如果初審者不能秉持公正的態度進行審理，再嚴謹的複審制度其功能都受到限制。荀子的「以學心聽，以公心辯」，是我們對初審者最誠懇的期待，人文處同時也時時留意將不能作公正判斷，或有明顯惡意的審查者列入記錄。

　　第三，為了避免球員兼裁判，我們在口頭上向召集人及諮議委員們表達希望他們儘量迴避成為傑出獎候選人。同時從今年起，人文處在召集人及諮議委員的申請案中加上一封給審查者的信，強調他們的案子一概由處長決定審查人，在整個審查過程中全程保密，請初審者進行公正客觀地審查而不必有任何的顧慮。事實上，在以往的審查過程中，召集人及諮議委員並不知道他們申請案的審查者，在複審會議中，凡是討論到他們的案子時，他們也一概出場迴避。現在增加一封信，是為了向初審者保證這類案件作業的機密性。

　　獎勵費與專題計畫的申請案件數量龐大，過程繁複，目前還找不到一套全新作法。不過我們會在目前的格局下檢討改進每一個細節，以儘量維持它的嚴謹性與公正性。

來自人文處








PAGE  
2

